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學務會議實施計畫
 98年9月1日公告實施
一、目的：為推動學生事務各組工作順利進行、確實解決導師反映之意見、藉以提高學務處行政效率，特訂本計畫。
二、對象：學務主任、主任教官、訓育組長、衛生組長、生輔組長、生教組長、體育組長。
三、權責：由學務主任主持，各組組長輪流紀錄。
四、會報時間：每週三早上09：00，如有特殊事項時，得另行召開。
五、會報地點：學務處小會議室。
六、會報程序：
（一）學務主任宣佈開會。
（二）教官室工作報告。
（三）訓育組工作報告。
（四）衛生組工作報告。
（五）生輔組工作報告。
（六）生教組工作報告。
（七）體育組工作報告。
（八）臨時動議。
（九）學務主任宣佈散會。
七、注意事項：
　　（一）各組工作報告以口頭報告為主，如有特殊事項時，得採以書面報告方式。
　　（二）會報紀錄需於三天內完成，並送學務主任簽章，由訓育組彙整備查。
　　（三）會報紀錄以書面為主，如有需要時，得照相留存備查。
（四）如有特殊事務時，得邀請相關人員與會列席。
八、本辦法經學務主任通過，呈　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